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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旺苍县金碧石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矿始建于

2013 年，属私营有限责任公司。2013 年 4 月 20 日广元市自然资源局为矿山颁发

了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5108002013047130129773，自 2013 年 4 月 28 日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开采矿种：饰面用花岗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2.5

万 m³/年。2013 年至 2014 年，旺苍县金碧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在矿区范围中对矿

体进行了少量剥离及试采工作。2014 年以后，因市场原因，矿山停产至今，尚

未正式开采矿区的资源储量。 

为使矿区内保有资源能合理开采利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旺苍县金碧石材

有限责任公司近期拟对矿山进行建设生产，实施“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

岩矿开采及尾矿综合利用项目”（以下称本项目）。2019 年 8 月，四川省冶金地

质勘查局六〇四大队对矿区进行了地质调查工作，并于 2019 年 9 月完成《旺苍

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制，根据资源/储量估算结

果，矿区范围和开采标高内查明资源/储量（122b+333）17.07 万 m3，荒料量（122b）

3.42 万 m3；其中，累计动用资源储量（矿石量）（122b）0.23 万 m3；保有资源

储量（矿石量）（122b+333）16.82 万 m3，荒料量（122b）3.37 万 m3。2019 年

10 月 25 日，广元市自然资源局下达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表》（广储备字

2019-20 号），同意备案。同时，旺苍县金碧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四川省冶金地

质勘查局六〇四大队编制了《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已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取得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备案表（广自然资矿开备[2019]22 号），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取得新《采矿许

可证》（2020 年 4 月-2026 年 5 月）。 

本项目建设主要内容：1 处露天采场（1.56hm2），1 处排土场（0.37hm2），

矿区道路约 2km，1 处加工厂（1.2hm2），1 处办公生活区（0.1hm2）及其他配套

设施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四川省有关法规要求，本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和《关于修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态环境保护部令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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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四十五、非金属矿采选业”条“137 土砂石、石材开采加工”类“涉

及环境敏感区的（第三条（二）中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项目，应该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4 月 16 日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

保部 2018 年第 4 号令）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

项目，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活动。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旺苍县金碧石材有

限责任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后，通过网站、报纸公示，和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示

的方式进行了公开。 

表 1-1  公众参与内容及过程 

公示方

式 
时间 地点 内容 

网络公

示 

2020.3.5-2

020.3.18 

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官网 

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

尾砂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示（网络第一次） 

2020.4.12-

2020.4.25 

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官网 

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

尾砂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示（网络第二次） 

报纸 

2020.4.18 广元日报 

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

尾砂综合利用项目公示（登报公示第一

次） 

2020.4.19 广元日报 

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

尾砂综合利用项目公示（登报公示第二

次） 

张贴 2020.4.18 项目周边交通路口 

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

尾砂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示 

问卷调

查 
2020.4.18 项目周边 

向项目周围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发放调查问卷，同时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的

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

称及联系方式、环评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

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公开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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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在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官网对《旺苍县

金碧石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尾砂综合利用项

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链接：http://www.hjgcsj.cn/，公开内容如下： 

 

图 2-1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网络公开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未采取其他方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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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已建稿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主要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环评文件查阅方式及期限、征求意见的主要事

项、征求公众意见的途径和时限、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承担

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0.3.5-2020.3.18；第一次报纸

刊登时间分别为 2020.4.18，第二次报纸刊登时间分别为 2020.4.19；张贴公示时

间为 2020.4.18。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在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官网对《旺

苍县金碧石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尾砂综合利

用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链接：http://www.hjgcsj.cn，公示内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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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网络公开截图 

3.2.2 报纸 

1、第一次登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20.4.18 将公示信息刊登在广元日报，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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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登报公开截图 

2、第二次登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20.4.19 日将公示信息刊登在广元日报，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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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登报公开截图 

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20.4.18 日将公示信息在项目周边张贴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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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环境影响评价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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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它 

本项目除网络、报纸、张贴方式外未采取其他方式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公司于 2020.4.18，以发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进行

现场调查的形式，向项目周边敏感点范围内公民及法人单位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5 公众意见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团体对本项目的建设都表示赞成，无持反对意

见，表明周边团体对我本项目关心和支持，调查期间未收到个人及团体的合理化

建议。 

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尾砂

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

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旺苍县大河乡耐石岩饰面花岗岩开采及尾砂综合

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

的一切后果由旺苍县金碧石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旺苍县金碧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10 月 

 

 


